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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 函
地址：3005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

承辦人：張珮茹

電話：03-5249617#223

電子信箱：05303@ems.hccg.gov.tw

受文者：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3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教學字第10900393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0039300A00_ATTCH3.pdf)

主旨：檢送109年2月27日召開之「108 學年度新竹市立高中線上

學習及彈性補課研商會議」會議紀錄乙份(如附件)，請各

校依決議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旨揭會議已於109年2月27日假教師研習中心召開完畢。

正本：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新竹市立香山高級中學、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

副本：本府教育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1090001814

■■■■■■教務處 ■■■■■■■109/03/13 12:40

■■■■■■■有附件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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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8 學年度新竹市立高中線上學習及彈性補課研商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9 年 2 月 27 日（星期四） 9:30 ~11:30。 
貳、會議地點：新竹市教師研習中心二樓研習室。 
參、主持人：新竹市政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張品珊科長               紀錄：孫佳萱助理 
肆、列席人員：詳如後附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報告： 

一、 本府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高級中等學校停課、補課及居家線上學習相關

措施，召集三校校長、主任及教育處人員召開本次會議。 
二、 因應線上課程教學與學習，本會議成員為新竹市因應團隊小組當然成員，統籌事

務推動及資源調配。 
柒、提案討論： 

案由一：新竹市政府教育處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擬訂高級中等學校停課、補

課及居家線上學習實施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教育部國教署 109 年 2月 15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014078 號函頒佈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高級中等學校停課補課及學生學習評量作業注意事項及 108
年 6 月 18 日發布的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二、 教育部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停課標準。 
三、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為協助市立高中辦理停課補課及學生學習評量

作業，以維護學生就學權益，特訂定本實施計畫，適用於發生停課之學生個人

或班級，妥善安排學生補課及線上學習。 
決  議：依照會議決議修改實施計畫條文內容，與本市國中小停補課及評量實施計畫併

同處理，屆時請各校再依實施計畫另訂補充規定報府備查。 

案由二：新竹市市立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修正條文，請各校依修正條文   
調整，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請各校依本標準採認高中及國中教師每週教學節數。 

二、 因國高中每節上課時間皆為 50 分鐘，故市立高中之國中部教師採計同一標準。 

決  議：請各校依照修正標準施行，第三條及第四條適用於國高中部教師，另第六條條

文僅適用於高中部。 

案由三：請各校訂定適用新課綱學生之學生學習評量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教育部 108 年 6 月 18 日發布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各校應訂立評

量辦法補充規定，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因應新課綱之實施，教育部已修正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辦法內有

標明由學校訂定條文，各校應就適用新課綱之學生，請各校依規定訂定補充規

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另訂補充規定完備並掛網。 

 
捌、 臨時動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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